《兰洋小学租赁合同》
甲方（出租方）：                   
□社会信用代码:                    
□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农户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经营主体类型：□自然人 □农村承包经营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公司 □其他:             

乙方（承租方）：                    
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农户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经营主体类型：□自然人 □农村承包经营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 □公司 □其他:                     

鉴于甲方合法拥有位于儋州市兰洋镇番打村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北侧的地上建筑物的使用权，乙方有意承租建筑物用于 商业经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签订本合同，以共同遵守。
第一条 租赁物基本情况
地上建筑物部分
建筑物描述：地上建筑物主要是房屋，684.67平方米(其中教学楼586.74平方米、教学工作间381.08平方米。建筑物类型为低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民用建筑，建筑物的现状为 长期闲置 ，详情见附件二《房屋建筑面积分层平面图》。
房屋建筑测绘评估（依据评估报告）
[image: ]
[image: ]
双方确认：乙方已对租赁物进行实地查验，充分知晓其现状。本合同项下租赁物以“现状”交付。附件二《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清单》所记载的状况为双方确认的交付基准。对于交付时即已存在的、影响安全或基本使用的瑕疵（包括但不限于水电线路瘫痪、屋顶渗漏、结构安全隐患等），其修复责任由双方另行协商或由甲方负责在交付前完成修复，所需费用及时间由双方约定。对于非影响安全或基本使用的瑕疵，乙方同意按现状接收并自行承担后续修缮费用。交付后，因自然损耗或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维护、修缮责任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不对租赁物的现状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或承诺，亦不承担任何隐性缺陷的赔偿责任。乙方已充分理解并接受该等条款。
权利保证：甲方保证对上述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享有合法的出租权利，并保证该租赁行为已获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相关权利人必要的同意和批准，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
第二条 租赁期限
本合同项下租赁期限共计    年，自 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 日起至 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 日止。
第三条 租赁用途
乙方承租本合同项下地上建筑物用于          。乙方承诺在租赁期内合法合规使用租赁物，确保符合乡村规划与产业政策要求，未经甲方及相关部门书面批准，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第四条 交付与验收
1. 甲方应于 ___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前将租赁物交付给乙方，并保证租赁物符合双方约定的使用条件。
2. 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办理水、电、网络的开通手续。自边界至租赁物内部的实际使用端的线路、设备铺设、更新及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应在接收时对租赁物及其水、电、网络状况进行确认，双方可签署交接确认书。
3. 若因甲方原因（如权利瑕疵、未能提供必要证明文件等）导致水、电、网络无法在交付后   日内开通，则免租期及建设优惠期相应顺延，且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因此遭受的损失。
4. 乙方应在接收时与甲方共同签署《租赁物交接确认书》，对交付状态进行确认。
第五条 免租期与建设优惠期
1. 装修免租期：乙方享有   个月的装修免租期，免租期内，乙方无须支付租金，但应承担租赁期内发生的水、电等费用。
2. 建设优惠期：装修免租期结束后，乙方享有    年建设优惠期，建设优惠期自免租期结束后开始计算。优惠期内租金标准见本合同第六条。
3. 免租/优惠期义务：乙方在免租期及优惠期内应合理使用并爱护租赁物，不得从事违法违规活动。若乙方在此期间违反本合同项下根本性义务，乙方不再享有免租及优惠安排，同时乙方应当补缴自租赁之日起的相应费用。

第六条 租金及支付方式
1.租金标准
本次租赁采取阶段式租金计算方式：
装修免租期租金：自 ___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至___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租金为人民币零元，乙方应承担租赁期内发生的水、电等费用。
建设优惠期租金：免租期后乙方第一年先预缴租金           元（大写：                   ），如第一年乙方投资建设的经营业态能达到项目一期的规划提供餐饮零售服务，则租金按照          元（大写：                    ）计算，剩余部分留存至第二年，如不能达到项目一期的规划投资则按照          元整（大写：                  ）收取；如乙方能在第一年达到一期投资目标后，第一年期满时乙方需将留存租金补足至            元整（大写：                  ）；第二年及第三年租金以投资建设的经营业态能达到项目二期的规划提供住宿服务为准，则租金按照           元（大写：                   ）计算，剩余部分留存至下一年。乙方在第三年期满时需将留存租金补足至           元整（大写：                ），第四年、第五年的租金为           元整（大写：                  ）。
正常租赁期租金：自建设优惠期结束后，租金为每年人民币       元（大写：                ）。租金每    年递增    %。
2.支付方式
租金按年支付，租金于签订协议书时一个月内支付当年度租金，剩余租金于每年       月前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3.甲方收款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银行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在收到乙方支付的租金后，应向乙方出具相应的收款凭证。
第七条 押金
1. 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________ 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押金人民币 ________ 元（大写：________）。
2. 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后，若乙方已结清所有应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租金、水电费、违约金等）且未对租赁物造成损坏，甲方应在乙方办理完毕交接手续后       日内将押金无息退还乙方。
3. 若乙方存在违约行为或拖欠费用，甲方有权从押金中直接抵扣相应款项，不足部分有权向乙方追偿。
第八条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有权按本合同约定收取租金，并监督乙方对租赁物的合法使用情况。
2. 保证租赁物的正常使用，负责对租赁物主体结构（非因乙方原因造成）的维修。
3. 不得干涉乙方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
4. 甲方应提供其持有的、办理商业经营及建设报批所必需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权属证明、集体组织同意出租和建设的证明等），并配合乙方加盖公章或出具证明。
5. 合同生效后30日内向兰洋镇政府备案。
6. 如遇政府征地，土地补偿款以及安置补偿款归甲方所有；地上附着物属于乙方投资的，补偿款归乙方所有。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有权在合同约定的用途和期限内自主使用租赁物。
2. 应按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费用。
3. 负责租赁期内租赁物的日常维护与保养。乙方可对租赁物进行装修、改良或增设他物，但不得损害其原有结构和安全。租赁期满后，添附物可拆卸部分由乙方自行处理，但应恢复原状；不可分离部分原则上无偿归甲方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4. 乙方有权在通知甲方备案后，将租赁物部分或全部转租、分租给第三方。乙方的转租行为不免除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转租合同的终止日期不得超过本合同终止日期。
5.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乡村管理要求，承担因自身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全部责任。
6. 如遇政府征地，土地补偿款以及安置补偿款归甲方所有；地上附着物属于乙方投资的，补偿款归乙方所有。
7. 如遇政府征用、村委会因工作需要或发展需要需要调整土地地块的，乙方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配合。
第九条 合同到期与提前解除
1. 到期续租，租赁期满，如乙方希望续租，应在期满前       个月书面通知甲方，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租权。双方协商一致后可签订续租合同。
2. 提前解约，除法律规定或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不得单方提前解除合同，如甲方提前解约按合同第九条中的第3点进行赔偿。如乙方提前解约，则需赔偿甲方        个月的租金赔偿。
3. 因甲方提前解约和甲方未按合同给予乙方优先承租续租，则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装修硬装费用损失和经营收入损失。
装修硬装费用损失计算，按已租期占10年期（以10年作为装修费用摊销）的比例折算装修残值，计算公式如下：
装修残值损失金额 = 装修总费用 ×（ 1-（已租期/10年））
经营收入损失计算，以乙方近三年平均年营收的0.8倍为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经营收入损失金额 = 三年平均年营收 × 0.8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 若甲方逾期交付租赁物，或交付的租赁物存在权利瑕疵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乙方损失。
2. 若乙方逾期支付租金，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未付金额的 ________‰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________ 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并有权用押金抵扣欠款。
3. 若乙方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或从事违法活动，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已享受的免租期及优惠期权利即时终止，乙方应补缴免租期及优惠期内的全额租金，并赔偿甲方损失。
第十一条 不可抗力及征地补偿
1. 因不可抗力（如自然灾害、战争、重大政策调整等）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合同可自然终止。甲方应退还乙方已支付但未发生的租金及押金。
2. 租赁期内如遇政府征收、征用租赁物，地上建筑物、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等归属于乙方的部分归乙方所有，土地补偿费等归属甲方的部分归甲方所有。合同即告终止，甲方应退还乙方剩余租金及押金。
第十二条 争议解决
[bookmark: _GoBack]本合同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三条 其他约定
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与本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的说明为准。
本合同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一式 ________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甲、乙双方各执________ 份,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农户代表人）签字： 


乙方：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农户代表人）签字：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镇政府：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农户代表人）签字：



合同附件清单：
附件一：《儋州市兰洋镇番打小学用地勘测定界图》
附件二：《房屋建筑面积分层平面图》
附件三：甲方权利证明文件（如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组织同意出租的证明等复印件）
附件四：甲乙双方身份证明（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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